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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

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1.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。 

1.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无 

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

2.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峰铝业 601702 不适用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张凌燕 / 

电话 021-67276833 / 

办公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月工路1111号 / 

电子信箱 hfly@huafeng.com / 

 

2.2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
 
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

增减(%) 

总资产 6,432,058,447.63 5,824,777,909.40 10.43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资产 
3,380,806,141.03 3,140,852,230.48 7.64 

 
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

减(%) 

营业收入 4,098,704,880.36 3,108,103,340.10 31.87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308,215,281.15 239,815,143.10 28.52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 

302,865,159.99 230,643,875.13 31.31 

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 
-114,730,664.55 -21,911,458.98 不适用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（%） 
9.39 8.65 增加0.74个百分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0.31 0.24 29.17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0.31 0.24 29.17 

 

2.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28,037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股东性

质 

持股比

例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限售

条件的股份

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

结的股份数量 

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

境内非

国有法

人 

55.14 550,600,600 550,600,600 无 0 

平阳诚朴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其他 12.02 120,000,000 120,000,000 无 0 

尤小华 
境内自

然人 
2.50 25,000,000 25,000,000 无 0 

尤金焕 
境内自

然人 
2.50 25,000,000 25,000,000 无 0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

易方达供给改革灵活配置

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2.36 23,562,100 0 未知 0 

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

组合 
其他 1.21 12,081,600 0 未知 0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－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

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0.63 6,337,199 0 未知 0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－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

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 

其他 0.51 5,090,889 0 未知 0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－长信金利趋势混

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0.48 4,805,400 0 未知 0 

石凯祎 
境内自

然人 
0.41 4,102,441 0 未知 0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、公司股东尤小华、尤金焕分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



华峰集团 4.8861%、8.1930%的股份，二人均担任华峰集

团的董事，并且尤金焕、华峰集团控股股东尤小平、尤小

华三人为兄弟关系。2、公司股东平阳诚朴的有限合伙人

为陈国桢（公司股东尤小华配偶之弟）、尤飞宇（华峰集

团控股股东尤小平之子）、尤飞煌（华峰集团控股股东尤

小平之子），普通合伙人为杭州天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华

峰集团 100%控股公司）。3、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也未知是否存在属于《上市公司股东

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

的说明 
无 

 

2.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

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 


